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面谈记录

借款申请人：                                    

根据《住房公积金业务标准》(DBJ/T 45-178-2024）的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须实行面谈制度，进一步核实借款申请人提供证明资料及借款行为真实、合法，让借款申请人知晓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并形成面谈记录。

1.您的婚姻状况： □已婚   □离婚尚未再婚   □未婚   □丧偶

2.所购（建）房屋坐落                                                 ，签订购房合同时间                ，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总价           元，首期付款            元，首期付款占房屋总价的比例         %，本次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元，贷款期限      年；商业住房贷款           元。

3.您是否知道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是符合办理住房公积金条件之一？

 □是   □否。

4.您是否在了解了借款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自愿向我公积金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是       □否。

5.您是否清楚申请的贷款在获得批准并发放贷款后的次月起，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是否了解因不按时足额偿还住房贷款形成逾期而造成你的个人征信不良时，影响到你信用信誉的有关情形？  □是  □否。

6.您及您配偶在本地共有   套住房（含本次购房），其中商业住房贷款   次（含公积金组合贷款   次），本次是第   次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7.您本次所购买房屋首期付款资金来源于 □自有 □贷款 □网融资 □其他来源（需填写）                                                                            .                                                                                                                                                             

8.您是否已经详细阅读且理解《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借款/担保合同》（格式合同在前台有展示）□是  □否。选择“是”，请书写“我已经详细阅读且充分理解《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借款/担保合同》的条款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有(选此项请详述）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您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的相关资料和面谈记录供我公积金中心审核贷款作参考并予以保存归档。您所提供的资料和此次谈话内容必须真实、完整且合法，否则，我公积金中心可追究您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共有产权人         共同借款人
（签名）：         （签名）：          （签名）：          （签名）：
    （按指印）           （按指印）            （按指印）            （按指印）
                                      日期：        年    月    日

贷款受理人员声明:

本人于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与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共有产权人进行了面谈，并如实记录了面谈的有关情况，本人对面谈的真实性负责任。

贷款受理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